
公告 2021年6月4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融尚企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融尚企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合同编号为

【信浙-A-2021-075】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所有的温州市申展贸易
有限公司等24户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
权)依法转让给融尚企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融尚企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融尚企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融尚企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曾女士 1538235811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融尚企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6月4日
债 权 清 单 基准日：【2021年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融尚企业管理（杭州）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

浙江高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远通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欧迈伦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赛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永顺不锈钢有限公司

温州雁荡公司

温州汇驰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市宝业人造皮有限公司

温州市申展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金色铜业有限公司

温州南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方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以勒钢管有限公司

温州顺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世挺皮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源铜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驰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方耀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伟胜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巨丰皮业有限公司

温州耀兴经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江能源海运有限公司

温州莉格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

32,232,240.99

2,985,836.32

8,855,175.32

14,152,777.62

6,967,524.76

5,990,770.60

8,946,800.17

15,400,000.00

9,123,579.73

36,508,212.44

98,031.78

4,000,000.00

21,798,537.36

14,993,754.47

5,063,667.00

15,839,479.85

6,761,817.48

6,880,940.21

7,307,103.75

15,315,243.52

5,876,942.26

1,850,000.00

44,712,569.00

4,067,583.45

利息

7,596,745.33

4,706,831.06

13,663,423.02

45,243,233.85

14,829,807.23

14,157,668.95

23,777,013.86

19,650,475.76

28,160,877.45

77,848,604.58

1,842,781.21

7,125,348.82

26,321,217.74

60,706,301.22

21,699,344.49

54,155,543.83

12,011,920.64

17,184,170.41

11,113,582.03

53,410,814.54

10,223,215.28

3,106,739.40

46,900,235.37

2,261,327.56

本息合计

39,828,986.32

7,692,667.38

22,518,598.34

59,396,011.47

21,797,331.99

20,148,439.55

32,723,814.03

35,050,475.76

37,284,457.18

114,356,817.02

1,940,812.99

11,125,348.82

48,119,755.10

75,700,055.69

26,763,011.49

69,995,023.68

18,773,738.12

24,065,110.62

18,420,685.78

68,726,058.06

16,100,157.54

4,956,739.40

91,612,804.37

6,328,911.01

抵/质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由黄春月、宋进友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腾飞化纤制品有限公司,吴保忠 吴保义、李源康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一力紧固件有限公司、浙江永定紧固件有限公司、姜建华、林秀苹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宝州导轨金属有限公司、朱永显、朱超群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齐鸿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艾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赛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邱高文、历红思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厉神光、吴彩红、潘建才、夏玉琴提供连带清偿责任

由温州日泰布业有限公司、李华正、张国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三宇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寰宇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潘方鸣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双力集团有限公司、夏瑞者、夏中泽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大华皮革有限公司、温州市磊泰革业有限公司（原温州市新宝业人造革有限公司）、王宝银、王海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仲翔、陈天群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浙江中盛能源有限公司、浙江鑫安铜业有限公司、王小敏、项乐加、方福仁、陈红燕、倪肖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温州市丰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温州悦达起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周秉南、徐克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飞跃联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陈通考、陈秀丹、胡志芬、胡志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浙江长城锁业有限公司、松阳以勒钢管有限公司、章福滔、沈晓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陈瑶所有的清江路171号608室房产（建筑面积为52.31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由浙江炼化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张牡玲、葛宗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温州致富皮业有限公司、上海世挺实业有限公司、温州海达制锁有限公司、黄锡挺、倪快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姜方谊、方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姜方谊、方伟共有的永中镇罗东街177号房产（建筑面积203.52平米）提供最高额抵押

由温州市龙林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龙林鞋业有限公司、张光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瑞安市宏盛水产食品冷冻有限公司、张辉、郑杰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乔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张显英、胡靓、陈伟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联球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奥星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大森皮革有限公司、王崇兴、王伟、吴秀英、方福松、吴正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合利紧固件材料有限公司、温州南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倩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邵炳尧、邵琼琼、管秀燕、林小平、张博好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温州市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浙江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杨选建、汪清分别提供最高额5400万元的保证担保；由浙江光上实业有限公司、何光善对4500万元债权本息提供最高额600万元的保证担保；由上海康大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299弄3号208室、209室、212室、213室、
214室、215室、220室、221室、223室、224室的商业房地产提供最高额2533万元的抵押担保；由上海康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299弄2号405室、506室、507室、508室、601室、607室的商业房地产提供最高额1201万元的抵押担保，上述抵押物总计面积为1619.98平方米。

由浙江科玛锁业有限公司、浙江万豪五金有限公司、沈景弟、林钟辉、季云翔、沈加清、潘莉丽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编号：03TXB2021001，日期：2021年5月2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口碑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758262864，朱先生
口碑资产联系电话：18058161836，宣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4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广富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吾顺废旧物资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广富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豪大门窗有限公司

浙江伊沃克家私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科艺家私有限公司

杭州海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宏盾机械有限公司

海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富阳绮绫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海通管桩有限公司

杭州歌宝高尔夫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宏大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金丰管件有限公司

绍兴亿尔达控股有限公司

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运东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华东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5月19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065号

2016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048号

2016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185号

2016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200号

2015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077号

2015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076号；2015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079号

2019年恒银杭借字第140010230011号

2019年恒银杭借字第140008210011号

2019年恒银杭借字第140010170011号

2018年恒银杭借字第140011010011号

2019年恒银杭借字第140009260011号

2019年恒银杭借字第140010290011号

2015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152号

2015年恒银杭富借字第02-052号

2016年恒银杭绍借字第05-033号；2015年恒银杭绍借字第05-063号

2015年恒银杭绍借字第04-010号；2015年恒银杭绍承字第04-039号

WJSWZHZ2014（委债协）字第079号

2014年恒银杭萧借字第04-043号；2014年恒银杭萧借字第04-047号；2014年恒银杭萧借字第04-050号

本金

7,589,811.35

6,785,972.71

6,781,950.38

501,898.95

4,118,607.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2,713,544.35

19,990,000.00

20,000,000.00

8,820,000.00

8,000,000.00

5,492,643.83

2,766,100.00

17,851,626.65

11,457,005.14

28,000,000.00

59,695,691.00

240,564,851.36

欠息（计算至2021年5月18日）

3,742,709.33

2,739,150.65

2,722,032.38

12,480.97

2,565,124.06

2,242,154.25

1,378,908.42

57,839.20

1,983,146.40

1,882,792.00

609,585.40

543,614.87

4,227,737.24

883,824.81

3,235,171.16

6,269,792.83

24,272,700.00

46,792,449.13

106,161,213.10

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债权总额

11,332,520.68

9,525,123.36

9,503,982.76

514,379.92

6,683,731.06

12,242,154.25

21,378,908.42

2,771,383.55

21,973,146.40

21,882,792.00

9,429,585.40

8,543,614.87

9,720,381.07

3,649,924.81

21,086,797.81

17,726,797.97

52,272,700.00

106,488,140.13

346,726,064.46

担保人

浙江飞鱼实业有限公司、张清平、何芬玲

浙江飞鱼实业有限公司、张清平、何芬玲

浙江飞鱼实业有限公司、张清平、何芬玲

费国平、柳小萍、杭州东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金松、胡富英、杭州富阳金盛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海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董苏华、董松云

杭州海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董苏华、董松云

浙江江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润建设有限公司、钱伟军、蒋琪

杭州富阳科艺家私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海通管桩有限公司、徐定龙、钱伟军、蒋琪

杭州海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杭州富阳科艺家私有限公司、钱伟军、蒋琪

海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时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钱伟军、蒋琪、陶建军、徐秀琴

杭州时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钱伟军、蒋琪

杭州时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钱伟军、蒋琪、钱华军、夏莹莹

杭州富阳仪表总厂有限公司、徐林生、程玉琴

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唐磊、徐银娜

浙江锻压机床有限公司、嵊州市油脂化工有限公司、叶宏灿、何斌、魏河海、魏芹、绍兴亿尔达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运达针织有限公司、浙江华夏置业有限公司、江西华夏电源有限公司、诸暨世纪金源投资有限公司、黄一鸣、周美娟

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力得纺织有限公司、淳安千岛湖嘉鸿置业有限公司、陈溪金、方云碧、王芳、陈超、吴宗飞、朱灵仙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沈东明、沈叶贞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5月1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5月18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前手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道尔资产联系电话：1395797725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5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累计

原债权方

信达资产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金华长盈纺织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朱旭刚、冯苏玲、金英善、丁惠君、朱平、李娉娉、金丰平、王美桂、朱友德、葛文娟、金英喜、金晓英

抵（质）押物

金华市伟达五金塑料厂位于金东区孝顺镇镇南功能区8-6号土地，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462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487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469.410777

469.410777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407.49433

407.49433

账面本息合计

876.905107

876.90510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英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英签署的合同编号为【信浙-A-2021-080】的《债权转让合

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所有的河田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王英。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英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王英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英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王 英 13308085687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王英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 权 清 单 基准日：【2021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王 英

2021年6月4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19,231,841.61

利息

12,022,932.96

抵/质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由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朱爱武、陈云烽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